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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王文硕 通讯员薛
建军 崔希栋广饶报道 山东省广饶
县环境执法人员日前在巡查过程中，
发现辖区东王路西水工业园区附近
存在明显化工异味。

经现场调查，执法人员确认异味
来自某化工企业，这家企业未能及时
清运前期清理地沟产生的淤泥，导致
周边产生恶臭异味。

执法人员随即下达责令改正环境
违法行为决定书，要求采取有效措施防
止异味污染周边环境，并立案查处。

据了解，这是广饶县开展“清晨”
异味专项检查行动的一个缩影。

此次行动以辖区内易产生异味

的企业为突破点,点线结合,采取异
味溯源、重点区域委托监测等多种方
式,对违法企业进行精准打击。通过
日常检查、夜间突击检查和清晨异味
专项检查等多种检查方式结合,确保
检查无死角。

广饶县环保执法大队三中队副队
长袁福强介绍，目前判定异味污染的手
段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现场检查固定污
染源，另一个是采取经验分析法寻找流
动污染源，从而锁定异味来源。

截 至 目 前,广 饶 县 共 检 查 企 业
200 多家次,查处问题企业 13 家次,立
案处罚金额达 40 余万元，进一步改
善了辖区内大气环境质量。

陕西省西安市环境
保护局日前以“弘扬宪
法精神 建设法治西安”
为 主 题 开 展 宣 传 活 动,
通过有奖问答的形式向
市 民 群 众 普 及《宪 法》

《环境保护法》《大气污
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
法》《土壤污染防治法》,
以及环保科学知识、绿
色生活小窍门等。

王双瑾摄

■图片新闻

本报记者杨爱群 见习记者李俊伟呼
和浩特报道 记者近日从内蒙古自治区人
大常委会新闻发布会获悉，《内蒙古自治区
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
于 3月 1日起正式实施。

《条例》共 七 十 四 条 ，对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原 则 、措 施 和 监 督 实 施 等 内 容进行了
规范。

《条例》提出，各级人民政府是大气污
染防治的第一责任主体。旗县级以上政府
应当将本行政区域内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
标、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任务完成情况纳入
政 府 绩 效 考 核 、考 核 结 果 应 当 向 社 会 公
开。结合大气污染防治的新形势，从转方
式、调结构和发展现代能源经济等方面，突
出源头预防的理念。《条例》坚持问题导向，
紧密结合当地实际，提出针对性措施，按照
大气污染源不同类型和特征，分别对工业
污染防治、燃煤污染防治、机动车污染防
治、扬尘污染防治、供热污染防治、秸秆焚
烧污染防治、沙尘污染防治等方面规定了
法律责任。

《条例》明确，对位于城市建成区范围
内的钢铁、石油、化 工 、有 色 金 属 、冶 金 、
水 泥 、制 药 等 高 耗 能 、高 排 放 企 业 限 期
完 成 搬 迁 或 者 改 造 ；排 放 油 烟 的 餐 饮 服
务 业 经 营 者 应 当 安 装 油 烟 净 化 设 施 并
保 持 正 常 使 用 ，或 者 采 取 其 他 油 烟 净 化
措 施 ，禁 止 在 居 民 住 宅 楼 、未 配 套 设 立
专 用 烟 道 的 商 住 综 合 楼 以 及 商 住 综 合
楼 内 与 居 住 层 相 邻 的 商 业 楼 层 内 新 建 、
改 建、扩 建 产 生 油 烟、异 味、废 气 的 餐 饮
服 务 项 目 。《条 例》对 已 建 化 工 、生 物 发
酵 等 排 放 恶 臭 污 染 物 的 单 位 ，在 规 定 的
期 限 内 未 达 到 国 家 标 准 ；氟 化 物 超 过 排
放 总 量 和 排 放 浓 度 限 值 控 制 指 标 排 放
大气污染物；建筑工程施工、道路与管线
施工、城镇行道树施工和养护作业未采取
相应防尘措施等违法行为，进一步明确了
处罚措施。

内蒙古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3月1日实施

突出源头预防
坚持问题导向

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呈快速发展趋势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呈快速发展趋势

全国基层检察院实现办案全覆盖全国基层检察院实现办案全覆盖
本报记者陈媛媛

公益诉讼制度源于国外，但国外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国家只设置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检察机关对行政
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无论是制度规定还是司法实践，应该说都是中国的首创。

“2018 年 1～11 月，共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48847件，占立案公益诉讼案件总数的54.56%，是两年试点
期间的7.5倍。”记者近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的全国检察公益诉讼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18年，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呈快速
发展趋势。2018年11月，全国基层检察院全部消灭立案空白和诉前程序办案空白，实现了公益诉讼办案“全覆盖”。

普及法律知识 增强环保意识

连云港户外公开审理滥伐林木案

■法治动态

本报记者高岗栓太原报道 山西
省太原市环 保 局 日 前 向 社 会 公 开
通 报 了 近 期 发 生 的 4 起 环 境 违 法
典 型 案 例 ，主 要 涉 及 噪 声 扰 民 、扬
尘污染、工业企业超标排污等环境
违法行为。

2018 年 11 月 6 日，太原市环保
局杏花岭分局现场检查时发现，李新
齐拆迁队在宜家项目拆迁作业中，未
采取湿法作业，造成扬尘污染。环境
监察人员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
依法处 5 万元罚款。目前该单位已
缴纳罚款。

去年 11 月 14 日，太原市环保局
尖草坪分局接到 12369 群众举报，称
柏板乡宇文山庄西南面 10 米左右，
有一木材厂加工作业时噪声扰民。

环境监察人员现场查明，噪声
扰民点为张喜宏个体木材切割点，
其 主 要 从 事 木 材 简 易 切 割 。 现 场
检 查 时 ，厂 区 仍 有 人 在 切 割 木 材 ，
存 在噪声 扰民问题，同时无环保审

批手续，无污染防治设施。监察人员
现场责令停止木材切割，并会同柏板
乡人民政府、宇文村村委会，对该点
予以取缔。

同日，太原不锈钢产业园区环
保、综合执法队等部门，对高铁沿线
周边环境摸底排查时发现，城柏北路
以西（润恒项目 1 号地块东侧）存在
土方裸露未苫盖，小返南街以南（润
恒项目 1 号地块北侧）存在建筑垃圾
乱堆乱放等问题。园区管委会随即
对太原润恒置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进
行约谈，责令立即整改。目前，工地
周边的建筑垃圾已清运，裸露地面及
土方已绿网苫盖。

近日，古交市环保局发现山西兴
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氮氧化物排放
超标。经查，该公司机组未并网运
行，锅炉烟气温度低，脱硝系统不具
备投运条件。在被责令整改后，该公
司机组并网运行，脱硝系统正常投
运，排放达标。

太原通报四起环境违法典型案例
涉及噪声扰民、扬尘污染、工业企业超标排污

本报记者陈伟 通讯员杨烨福州
报道 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法学
分会、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福州
大学法学院、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
会、福建省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联合
主办的第四届生态环境共治研讨会
近日在福州举行。

本次研讨会以“聚焦生态责任，
共建治理格局”为主题，旨在回应当
今中国环境治理事件中的重大关切
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以“环
境公益诉讼制度在生态环境共治中
的价值、定位和发展趋势”为题，介绍
了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历史、发展现
状与未来趋势，阐述了当前环境公益
诉讼的发展特点。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

教授刘艺从检察机关的角度对环境
公益诉讼的发展趋势进行详述。同
时围绕生态环境保护的国家任务与
宪法目标、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
讼的定位与价值、检察机关环境公益
诉讼的发展趋势与未来挑战等方面
展开阐述。

中国（福建）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院研究员、福建省政府立法咨询专家
祝昌霖教授，结合改革开放 40年的变
迁，以“改革进行时的生态司法”为题向
与会嘉宾讲述生态司法的福建模式。
他提出，组建生态司法机构，加强生态
司法保护工作，既是服务发展大局、
建设美丽福建的需要，也是依法保障
民生、建设清新福建的需要，更是提
升司法公信、建设法治社会的需要。

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李

楯教授提出，若没有一个全面、良好
的人类发展规划，生态环境问题难以
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自然之友环境法律顾问葛枫提
出，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在生态环境
共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二者
应不断提升自身的能力，以更加积极
的态度参与生态环境共治多元化体
系的建设。

会上发布了《2016 环境公益诉讼
观察报告》，推出了“企业环境和社会
风险识别与控制平台”。《2016 环境公
益诉讼观察报告》显示，2016 年全国
共有 14 家环保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
讼，案件总数为 59起。

据介绍，“企业环境和社会风险
识别与控制平台”研 发 单 位 福 建 省
绿行者环境公益保护中心，是中国
首 家 关 注 企 业 环 境 提 升 和 社 会 风
险 管 控 的 环 保 公 益 机 构 ，通 过 6 个
维度对企业环境和社会风险进行动
态分级评估。

截至目前，平台环境风险数据总
量达到了 500 多万条，为社会各界人
士免费提供企业环境风险等级查询，
以便借此推动企业提高环境风险管
理意识，从源头预防污染。

专家学者探讨生态环境共治大计

加强法治建设 推动环境共治

本报记者潘骞芜湖报道 安徽省
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法院近日对“10·
12”跨省污染长江案公开宣判。一审
判处被告单位宝勋公司犯污染环境
罪，判处罚金 1000 万元。

据悉，被告人黄冠群、姜家清、李
长红分别被判处六年至五年九个月
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各处罚金 20 万
元。其他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
刑或拘役，并处罚金。同时对各被告
人的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2017 年 7 月 22 日，长江航运公
安局接到举报称，有人将危险废物和
固 体 废 物 非 法 转 移 倾 倒 至 铜 陵 江
边。随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定为

“10·12”污染环境案。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 年 7 月 27

日～2017 年 5 月 22 日，宝勋公司及
被告人黄冠群、姜家清违反国家规
定，在未开具危废转移联单的情况

下，将酸洗污泥交由无危废处置资质
的被告人李长红等 3人处置。

被告人李长红等人明知自己无
危废处置资质，通过伪造国家机关和
公司印章，制作虚假公文和证件，非
法处置酸洗污泥，在江苏省淮安市、
扬州市、苏州市与安徽省铜陵市非法
处置危险废物酸洗污泥共计 1071.61
吨。法院还查明部分被告人非法处
置有毒、有害固体废物及造成财产损
失的事实。

法院同时还判决，对因非法处置
危险废物和非法倾倒固体废胶木产
生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应急处置费
用、鉴定评估费用，各附带民事诉讼被
告单位及被告人还需连带赔偿 665万
余元。各附带民事诉讼被告单位及被
告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就
污染环境行为在安徽省省级新闻媒
体上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

2018 年，检察机关持续聚焦大
气、水、土壤污染防治领域的重点、
难点问题，针对社会高度关注、人民
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环境问题，上
级检察机关采取督办、领办、提办等
多种方式，指导下级检察机关办理
重大公益诉讼案件。

“不搞粗放式办案，不片面追求
办案的数量规模和办案效果的统计
数据。”谈及精 准 监 督 的 理 念 ，张
雪 樵 说 ，检 察 公 益 诉 讼 工 作 全 面
推 开 以 来 ，各 地 在 办 案 中 更 加 注
重 办 案 的 质 量 和 监 督 的 精准性，
通过优化监督实现强化监督，以实
实在在的办案效果促进公益诉讼稳
步健康发展。

同时，各级检察机关精准运用
检察建议等诉前程序，有效督促行
政机关积极履职，主动整改，提高公
益保护质效。

陕西省定边县检察院针对定边
协和医院等 5 家医院直排医疗污水
的问题，通过诉前检察建议督促有
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职，不仅使涉案
医院违法排放医疗污水的行为得到
整改，而且推动了全县医疗废物的
专项整治。

据了解，2018 年 1~11 月，诉前
程序案件占比高达 96.84%，诉前程
序行政机关整改率达到 94.42%，比
试点期间提高 17.3 个百分点，进一
步彰显诉前程序制度设计价值。

北京、天 津 、上 海 3 个 直 辖 市
和 兵 团 行 政 机 关 整 改 率 达
100% 。 各 级 检 察 机 关 通 过 诉 前
圆桌会议、听证会等形式，积极创
新 方 式 方 法 ，切 实 提 高 诉 前 程 序
质效。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检察
院针对某镇政府怠于履行生活垃
圾 整 治 职 责 案 ，组 织 召 开 诉 前 程
序 圆 桌 会 议 ，妥善解决 4000 余吨
垃圾污染问题。

“我们走在了无人区。世界上
没有任何一项制度，可以让我们去
借鉴或者照搬。”最高人民检察院副
检察长张雪樵说。

检察机关积极践行双赢多赢共
赢监督的理念，充分运用政治智慧、
法律智慧、监督智慧开展监督，积极
主动向党委、人大、政府汇报公益诉
讼工作。

北京、天津、重庆等 22 省（自治
区、直辖市）党委主要负责人作出批
示，吉林、安徽、海南、江西等 23 省

（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政府或“两
办”联合下发支持检察机关依法开
展公益诉讼工作的文件。

完善配套机制，促进公益保护
落地。一是综合运用一体化办案机
制。加强检察机关内部的横向配合
和纵向指导，进一步探索规范和完
善线索发现移送、调查取证等工作
机制，安徽、福建、陕西、海南等地检
察机关探索成立公益诉讼办案指挥
中心，浙江等地成立公益诉讼举报
中心。

二是充分发挥督办督导机制作
用。今年以来，最高检对“秦岭别墅
事件”等 42 件公众关注的热点事件
发函督办，对 35 起破坏长江生态环
境公益诉讼案件线索挂牌督办，有
效督促相关责任主体履职整改。

三是探索建立公益诉讼办案区
域协调机制。最高检召开长江经济
带检察工作座谈会，举办服务长江
经济带检察论坛，探索沿江 11 省市
建立跨省级行政区划公益诉讼工作
机制。最高检和水利部统一领导、
河南省检察院和黄河水利委员会共
同组织“携手清四乱 保护母亲河”
专项行动，推动黄河流域 9 省（区）
检察机关、河长办合力解决黄河流
域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等“四乱”
问题。

引领公益诉讼新发展

由于相关行政机关职能存在交
叉，一些环境问题成为困扰地方多
年的难题。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
监督适格主体积极行使公益诉权，
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严格执法，
进一步提升了行政执法效力和司法
公信力。

在最高检发布的第十三批指导
性案例和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中，针对陕西省宝鸡市环境保护局
凤翔分局不全面履职，检察机关提
起公益诉讼，促使行政机关最大限
度地采取法律赋予的监管执法手段
督促企业整改，使持续存在的污染
问题得到解决；对湖南省长沙县城
乡规划建设局等不依法履职案，长
沙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检察建议后持
续跟进，并与行政部门以及地方政
府进行反复协调沟通，督促行政部
门落实检察建议要求，对房产企业
的环境违法行为依法处罚，纠正了
其违法建设行为。

此次发布的检察公益诉讼典型
案例中，不仅有检察机关严格落实
公益诉讼制度的案例，还有行政机
关主动请求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
解决地方治理难题的案例。

譬如湖北省黄石市磁湖风景区
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案中，居民
在磁湖风景区搭建、养殖等行为持
续 14 年未被有效制止，破坏了风景
区生态环境。黄石市国土局和下陆
区城管局主动请求检察机关通过行
政公益诉讼介入。检察建议发出
后，5 家行政机关召开联席会议，制
定联合执法行动，存续 14 年之久的
难题终被解决。

截至 2018 年 11 月，各级检察机
关通过办案督促挽回被毁损的耕
地、林地、湿地、草原 200 余万亩，督
促关停违法企业 8900 余家，有效保
护生态环境。

与试点期间相比，去年各地
办案情况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也
面临着新挑战。

对普遍关注的检察机关在何
种情况下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
讼的问题，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
室主任万春指出：“行政机关在履
行环境保护监管职责时，虽有履
职行为，但未依法全面运用行政
监管手段制止违法行为，检察机
关经诉前程序仍未达到督促行政
机关依法全面履职目的的，应提
起行政公益诉讼。”

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法定职
责该如何判断和认定？

万春表示，应以法律规定的
行政机关法定职责为依据，对照
行政机关的执法权力清单和责任
清单，以是否全面运用或者穷尽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行政
监管手段制止违法行为，国家利益
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是否得到了有
效保护为标准。行政机关虽然采
取了部分行政监管 或 者 处 罚 措
施，但未依法全面运用或者穷尽
行政监管手段制止违法行为，应
认定行政机关不依法全面履职。

提起公益诉讼是检察机关新
职能，法律和司法解释还不充分，
理论方面还存在不同认识。

“对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
规定的检察公益诉讼案件范围，
即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
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等领域，我们坚持作‘等’内
的理解和掌握。对于个别‘等’内

‘等’外理解有分歧，但又严重侵害
公益、群众反映强烈、普通诉讼又
缺乏适格主体的情况，一些地方
检察机关进行了审慎而又积极的
探索。”最高检公益诉讼检察厅

（筹）负责人胡卫列说。

▶▶ ▶▶彰显诉前程序设计价值 ▶▶▶▶合力解决地方治理难题 公益诉讼面临新挑战

法治头条

广饶开展异味专项检查行动
检查企业 200多家次,查处 13家次

芜湖宣判跨省倾倒酸性污泥案
追缴被告人违法所得，判处罚金 1000 万元

本报见习记者韩东良 通讯员解
兰青 刘金宝 王从帅连云港报道 江
苏 省 连 云 港 灌 河 流 域 巡 回 法 庭 日
前 在 灌 河 大 堤 上 公 开 审 理 了 一 起
滥 伐 林 木 罪 刑 事 附 带 民 事 公 益 诉
讼案，并对庭审全程进行同步网络
直播。

据悉，2017 年 12 月，被告人何某
某在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
下，将位于灌南县田楼镇浦东村铁路
西侧灌河堆南侧陈某种植的 165 株
杨树砍伐出售。

经灌南县林业主管部门鉴定，砍
伐的 165 株杨树材积为 30.4162 立方
米。同时该片林地性质为水源涵养
林，何某某的砍伐行为导致林木植被
毁坏、灌河堆防洪固堤能力下降，更
对灌河生态安全造成损害。按照植
被恢复作业设计要求，灌南县林业局
也出具了《关于被告人何某某滥伐林
木案生态修复方案》。

鉴此，灌南县人民检察院在提起
公诉的同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要求判处何某某承担生态环境修
复费用 18529.02 元，或栽植 800 株地
径 3cm 以上、株高 3.5m 以上的两年
生杨树雄株苗并保证成活。

灌南县人民法院曾在媒体上公
示，公开征求 社 会 公 众 意 见 。 因 案
件涉及林业专业知识，灌南县人民
检 察 院 作 为 公 益 诉 讼 起 诉 人 庭 前
申 请 具 有 专 业 知 识 的 人员到庭就
林地性质、生态损害评估报告等问题
当庭作出解答，为本案证据链形成提
供有效意见。

庭审中，被告人何某某充分认识
到滥伐林木对水体环境造成破坏，表
示愿意缴纳生态修复金，以实际行动
保护环境。

法庭当庭判决，被告人何某某犯
滥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
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
万元。被告人何某某缴纳生态修复
金 18529.02 元，专款用于灌河大堤水
源涵养林的修复。

此 次 巡 回 审 判 是 法 庭 自 成 立
以 来 首 次 在 户 外 亮相，旨在让更多
村民知道未经许可伐树会触犯刑法，
也为了最大程度地方便群众参与诉
讼，同时通过具体案件的庭审向人民
群众普及法律知识，增强环境意识。
灌南县人大 代 表 、政 协 委 员 、人 民
监 督 员 及 当 地 村 民 共 40 余 人 参 与
旁听。


